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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本局105年2月24日召開『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支流三峽河治理計

畫橫溪河段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請查照。

 

立法委員吳琪銘服務處、議員陳世榮服務處、議員洪佳君服務處、議員林銘仁服務處、議員

廖本煙服務處、議員蘇有仁服務處、議員林金結服務處、議員黃永昌服務處、議員彭成龍服

務處、議員高敏慧服務處、新北市三峽區公所、新北市三峽區溪南里辦公室、三峽區溪北里

辦公室、三峽區溪東里辦公室

曾副局長鈞敏、本局工務課、規劃課(均含附件)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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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支流三峽河治理計畫橫溪河段 

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 年 2 月 24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新北市三峽區溪北市民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曾副局長鈞敏                     記錄：陳美蓮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出席人員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簡報：(略) 

柒、與會單位意見： 

(一)各里里長 

一、 水流轉彎處應預留河道寬度，除原計畫河寬 40m 之外建議儘量放寬。 

二、 橫溪橋上游左岸(溪北里)計畫河寬 40m，現地河寬因淤積河道較窄，

建議工程施作時一併辦理清疏。 

三、 雖計畫河寬 40m，建議未來施作工程時能在用地範圍線內儘量放寬。 

四、 建議本次局變期程加快，儘速辦理工程。 

(二)廖本煙議員辦公室 陳白霞主任 

一、 整條橫溪應檢視其通洪能力，確保河川通暢。 

捌、結論： 

一、 感謝民眾及各方與會代表所提出之寶貴意見，有關本次用地範圍線劃

設及治理工程佈設等原則問題，本局將考量地方的意見，並於水利署

的審查會議中提出，俾與審查委員充分溝通。 

玖、散會。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P120158037
橢圓形


	1050300618
	tmp說明會會議記錄
	tmp0224簽到簿

